
关于转发《选派学员参加2026年教师培训委托项目的通知》的

通知

各中小学：

按照成都市教育科学研究院综合处《关于选派学员参加

2026年教师培训委托项目的通知》要求，现将基础教育学员选

派相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学员选派要求

（一）高度重视参训学员选派工作。各学校严格按照遴选

标准、依据学员名额分配表，根据学校具体情况遴选参训学员

（附件3）。

（二）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采取教师申请

、学校推荐、教育行政部门审核的方式选派。

二、学员名单报送要求

请于2026年7月9日17:00前将学校推荐人员填写好报名表（

附件4）后发送至QQ邮箱：907988407@qq.com

联系人：杨红兵；联系电话：13348861539。



附件：

1. 成都市教育科学研究院综合处《关于选派学员参加2026年教

师培训委托项目的通知》

2. 四川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26 年教师培训委托项目实施

工作的通知》

3.四川省2026年度基础教育教师培训委托项目设置及双流区学

员分配一览表

4.四川省2026年度基础教育教师培训委托项目设置及双流区学

员报名表

成都市双流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2026年7月7日



附件 1

成都市教育科学研究院综合处

成都市教育科学研究院综合处

关于选派学员参加2026年教师培训委托项目的

通 知

各区（市）县教研部门：

按照四川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26 年教师培训委托项目

实施工作的通知》要求，现将基础教育学员选派相关工作通知

如下。

一、学员选派要求

（一）高度重视参训学员选派工作。各区（市）县教研

部门应指定相关机构和专人负责，严格按照遴选标准、参训

学员名额分配表遴选参训学员（附件 1）。

（二）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采取教师申请

、学校推荐、教育行政部门审核的方式选派。

二、学员名单报送要求



请于2026 年 7 月 12 日前通过四川省教师专业发展数字化平台上

传学员名单。

联系人： 王老师；联系电话：02860726149。

附件：

1. 四川省成都市 2026 年教师培训委托实施项目一览表及学

员名额分配表

2. 四川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26 年教师培训委托项目实施

工作的通知》

成都市教育科学研究院综合处

2026 年 7 月 6 日



附件 2

四 川 省 教 育 厅

四川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26 年教师培训委托项目实施工作的通知

各市（州）教育主管部门，有关高等学校、承训机构：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弘扬教育家精神

加强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要求，落实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 年）》《教育强省建

设规划纲要（2025—2035 年）》精神，推进教师精准培训，

加快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按照我省 2026 年基础教育

、职业教育教师培训项目实施的总体要求，现就做好委托培

训项目实施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委托项目

根据我省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改革和教师队伍建设实际

， 2026 年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教师培训委托（含周期性培训

）项目安排人工智能与教师数字素养提升、紧缺学科领域教



师强能培训、教育精准帮扶培训等九个类别培训项目。具体

培训项目及要求见附件。

二、任务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

习贯彻全国和全省教育大会精神，全面落实教育部关于教师

培训工作的总体要求，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 紧紧围绕教育强

国、教育强省建设实践，为全省教育改革发展提供坚强师资

支撑。培训将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

为核心，重点落实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总体要求，

坚持需求导向、问题导向、标准导向和成果导向，课程内容

涵盖思想政治与意识形态、爱国教育、教育家精神、师德师风

、科学教育、教育数字化、法治安全教育等，着力提升教师

与校（园）长的师德修养、教育教学能力和人工智能应用等综

合素养。

三、项目实施及管理

（一）项目组织实施

1.把准需求。各承训机构要多渠道多形式开展训前调研

，精准研判、科学设计项目实施方案（附件 2）。

2.精设课程。依照教育部发布的基础教育阶段各级各类

校园长专业标准、教师专业标准和《中小学教师培训课程指



导标准》及职业教育 “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有关要求，结

合项目设置目标和学员需求，坚持师德为先、能力为重，科

学合理设置培训课程。

3.配强师资。各承训机构需按要求落实培训专家，首席专

家应具有较高的学术造诣、丰富的培训经验并具有一定影响力

。应统筹兼顾域外专家和一线专家（优秀教研员、教师、校园

长，教育及相关领域专业人士等）。

4.强化管理。第一，做好开班管理。承训机构要精心筹备

，认真做好开班准备工作，拟制开班通知，须提前一周告知参

训教师本人。第二，做好学员管理。参训学员报到、替换、请

假、结业证发放等管理事项均按照《四川省教师培训学员管理

办法》规定执行。第三，做好项目管理。按照《四川省教师培

训项目管理办法》， 各承训机构要从以下七个方面把握项目

实施和管理重点：一是严禁项目转包分包。各项目承担单位要

科学评估自身承训能力，在项目执行过程中严禁将所承担的项

目转分包给第三方机构，一经发现将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二

是使用信息化平台管理。各项目承担机构要使用四川省教师专

业发展数字化平台对项目进行常规管理。三是强化精准实施。

项目组织实施要突出精准化、专业化和科学化；利用人工智能

、大数据等赋能师训项目，不断创新教师培训模式。四是强化



训后跟踪指导。承训机构要布置后续自主研修作业，并利用网

络研修平台、深入学员单位或者学员返回集中展评等方式进行

跟踪指导与后续应用迁移。五是注重双向评价。承训机构要组

织学员进行匿名评教，并将满意度作为动态调整课程专家的重

要依据，也要严格对学员学习过程的监管。六是做好宣传推广

。项目承担单位要主动积极编发宣传简报、动态等，并及时上

报做好宣发工作。七是做好资源及成果建设。各承训机构要切

实组织好资源开发工作，培训项目均需围绕项目要求，产出培

训典型案例、学员成长案例、培训数字化课程资源等。周期性

实施项目及达到一定规模的年度项目，要以项目为载体， 以

成果产出为规定，上一年度项目绩效评价结果将纳入本年度项

目资金额度核算体系，具体系数标准结合年度资金总量、项目

绩效等级等因素统筹确定，有关项目奖补资金另行通知。验收

评价不合格的承训机构三年内不得承训四川省相关教师培训项

目。

（三）经费使用管理

各地教育主管部门和承训机构需严格按照财政部、教育部

印发的《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国家级培训计划资金管理办法》

（财教〔2021〕55 号）和《四川省国家和省级教师培训补助资

金管理办法》（川财教〔2022〕186 号）规定，规范资金管理，



确保专款专用和资金使用效益。学员异地参加培训时，需严格

按照有关规定，在正规途径购买往返车船飞机票。

四、地方教育主管部门与高校职责

（一）遴选参训学员

各市（州）教育主管部门、有关学校要做好项目统筹，加

强宣传，按照项目覆盖范围和各类项目学员遴选条件选派各类

参训学员（分配表详见附件 1）。涉及参训学员不变的周期性

项目不再报送学员信息，部分培训项目另发文选派。各地教育

主管部门要及时将相关通知转发到学员所在单位，督促学员按

时参训，统筹协调解决工学矛盾，适时调配教师资源予以全力

支持，确保参训率不低于 95%。

（二）加强考核管理

地方教育主管部门、有关学校应加强对参训学员的考核管理

，将教师参训情况与年度考核、教师资格定期注册等挂钩；要

加强对参训学员返岗后的实践应用管理，规范制度，指导学

校积极为学员训后的实践应用、经验分享、资源开发等搭建

平台，强化学用结合，打通培训 “最后一公里”。

五、其他工作要求

（一）学员报送

各市（州）、县（区）教育主管部门，有关学校要在本通

知下发 20 天内通过四川省教师专业发展数字化平台（网址：



https://bigapp.scbdc.edu.cn/jszyfzpt）完成参训教师遴选和上报工

作，平台操作手册详见平台首页公告说明。

（二）方案报送

各承训机构要按照培训项目实施要求做好各项工作，提前

做好项目规划，于 6 月 12 日前将项目实施方案电子档（含盖章

扫描件）通过四川省教师专业发展数字化平台完成报送。必要

时省级主管部门将采取线上线下方式进行专项项目方案修订和

实施指导。

请各地教育主管部门、有关学校和各承训机构通过四川

省教师专业发展数字化平台和工作联系群等， 密切关注管理

部门发布的有关教师培训的文件、通知、简报等信息。各承

训机构平台账号注册、账号查询和使用请联系平台技术支持

老师，请机构项目具体负责人及时加入教师培训委托项目工

作 QQ 群，群号 1048217142。

联系人， 省教师发展中心联系人， 刘豆， 胡进雨； 028-

85510510，85552166； 电子邮箱：SCXmuban@163.com；省教

育厅教师工作处联系人：唐晓辉， 电话：028-86117008。四川

省教师专业发展数字化平台技术支持联系人： 李波， 电话：

028-87384896。

https://bigapp.scbdc.edu.cn/jszyfzpt
SCXmuban@163.com


附件：1.四川省2026 年教师培训委托实施项目设置及学员

名额分配信息表

2.委托培训实施方案（模板）

3.四川省教师培训项目材料准备要点表及模板

4.项目预（决）算表及项目绩效报告（模板）

四川省教育厅

2026 年 5 月 29 日



附件 3

四川省2026年度基础教育教师培训委托项目设置及双流区学员分配一览表

子项

编码

（C）
子项目名称 学员遴选要求

培训

人数（

人）

培训

时长（

天）

标准

（元

/人
天）

预算

资金

（万

元）

承训机构 项目编号 双流区名额

C09-
10

网链共享计

划25个链条

骨干教师培

训（10链）

义务教育段网链计划

每个链条遴选100名骨

干教师、班主任

100 5 400 20 西华师范

大学
JSP2026-
003-10 2

C09-
11

网链共享计

划25个链条

骨干教师培

训（11链）

义务教育段网链计划

每个链条遴选100名骨

干教师、班主任

100 5 400 20 绵阳师范

学院
JSP2026-
003-11 1

C09-
12

网链共享计

划25个链条

骨干教师培

训（12链）

义务教育段网链计划

每个链条遴选100名骨

干教师、班主任

100 5 400 20
成都市教

育科学研

究院

JSP2026-
003-12 1



C09-
14

网链共享计

划25个链条

骨干教师培

训（14链）

义务教育段网链计划

每个链条遴选100名骨

干教师、班主任

100 5 400 20 成都师范

学院
JSP2026-
003-14 2

C26

学校美育浸

润行动“百词

微课”书法美

育培训班（

第三期）

学段为3-9年级乡村书

法骨干教师（艺术或

语文老师），年龄45
岁以下，具备一定的

书法教育基础

200 10 400 80 四川师范

大学
JGP2026-

021 1

C28 中小学书法

骨干教师

全省中小学书法专兼

职骨干教师，原则50
周岁以下

100 7 400 28 四川省教

育考试院
JSP2026-

006 1

C30
特殊教育教

研员专项培

训

各市州/区县专兼职特

殊教育教研员
150 5 400 30 乐山师范

学院
JGP2026-

024 2

C32

特殊教育学

校校长领导

力与治理能

力提升研修

特殊教育学校校长/副
校长

100 5 400 20 乐山师范

学院
JGP2026-

026 1



C33

融合教育学

校校长专项

能力提升研

修

义务教育学段融合教

育学校校长/副校长
200 5 400 40 乐山师范

学院
JGP2026-

027 2

C35

全省中小学

从事班主任

工作的骨干

教师或管理

干部提升示

范研修

全省范围内，中小学

从事2年及以上班主任

工作经历的的骨干种

子教师

400 7 400 112
四川省教

育科学研

究院

JSP2026-
007 5

合计：18人



附件 4

四川省2026年度基础教育教师培训委托项目设置及双流区学员报名表

子项

编码

（C）
子项目名称 学员遴选要求 承训机构 项目编号 学校 姓名 联系电话

C09-10

网链共享计划

25个链条骨干

教师培训（10

链）

义务教育段网链计划

每个链条遴选100名骨

干教师、班主任

西华师范大学 JSP2026-003-10

C09-11

网链共享计划

25个链条骨干

教师培训（11

链）

义务教育段网链计划

每个链条遴选100名骨

干教师、班主任

绵阳师范学院 JSP2026-003-11

C09-12

网链共享计划

25个链条骨干

教师培训（12

链）

义务教育段网链计划

每个链条遴选100名骨

干教师、班主任

成都市教育科

学研究院
JSP2026-003-12

C09-14 网链共享计划

25个链条骨干

义务教育段网链计划

每个链条遴选100名骨
成都师范学院 JSP2026-003-14



教师培训（14

链）

干教师、班主任

C26

学校美育浸润

行动“百词微课

”书法美育培训

班（第三期）

学段为3-9年级乡村书

法骨干教师（艺术或

语文老师），年龄45
岁以下，具备一定的

书法教育基础

四川师范大学 JGP2026-021

C28 中小学书法骨

干教师

全省中小学书法专兼

职骨干教师，原则50
周岁以下

四川省教育考

试院
JSP2026-006

C30 特殊教育教研

员专项培训

各市州/区县专兼职特

殊教育教研员
乐山师范学院 JGP2026-024

C32

特殊教育学校

校长领导力与

治理能力提升

研修

特殊教育学校校长/副
校长

乐山师范学院 JGP2026-026

C33
融合教育学校

校长专项能力

提升研修

义务教育学段融合教

育学校校长/副校长
乐山师范学院 JGP2026-027



C35

全省中小学从

事班主任工作

的骨干教师或

管理干部提升

示范研修

全省范围内，中小学

从事2年及以上班主任

工作经历的的骨干种

子教师

四川省教育科

学研究院
JSP2026-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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